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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罗能源”、“公司”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对艾罗能源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艾罗能源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一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6,800.00 万元人民币。关联董事李新富、李国妹、陆海

良回避表决，相关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明确的独

立意见：公司 2024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

所需，相关交易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公司 2024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的

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业务的

发展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交易原则，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相关制度的要求，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通过《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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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4 年预计

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3 年与关

联人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

2023 年实

际发生金

额差异 

本次预计

金额与

2023 年实

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浙江金贝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6,000.00 1.30 145.52 0.03 5,854.48 
业务需求

增加 

向关联方

采购厂房

租赁 

浙江金贝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600.00 49.75 330.83 27.43 269.17 - 

向关联方

采购用电 

杭州金跃

新能源有

限公司 

200.00 33.19 58.50 9.7 141.50 - 

合计 6,800.00 - 534.85 - 6,265.15 - 

注：1、上表中 2023 年与关联人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 

2、上表中占同类业务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2 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计

金额 

（2023 年） 

上年（前次）实际

发生额（2023 年，

未经审计） 

2023 年度预计金

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浙江金贝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500.00 145.52 -354.48 

向关联方采

购厂房租赁 

浙江金贝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450.00 330.83 -119.17 

向关联方采

购用电 

杭州金跃新能源有

限公司 
- 58.50 58.50 

合计 950.00 534.85 -415.15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浙江金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名称 浙江金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22560576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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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浙江金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石珠路 28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新富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分布式发电的技术服务；研发、销售：太阳能硅片、太阳能

电池、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及组件、无机金属导电材料、

晶体材料、电子元器件、太阳能发电系统项目、太阳能支架；生产、销

售：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和组件；电力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电力

设施的承装、承修、承试（凭资质经营）；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0 年 09 月 07 日 

主要股东 截至 2024 年 1 月 30 日，杭州桑尼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末，总资产为 78,165 万元，净资产为-9,953 万元，2023 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 16,462 万元，净利润为-6,832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杭州金跃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名称 杭州金跃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22MA2KK9RJX4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城南街道桐庐经济开发区石珠路 288 号 A 栋 202

室（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 张宇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发电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对外承包工

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

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成立日期 2021 年 09 月 06 日 

主要股东 截至 2024 年 1 月 30 日，浙江金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末，总资产为 2,511,221.24 元，净资产为 2,490,221.24 元，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536,969.23 元，净利润为 234,957.24 元（数据

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新富、李国妹夫妇合计持有浙江金贝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贝能源”）的唯一股东杭州桑尼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68%的股份，系金贝能源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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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金贝能源为公司关联方。 

杭州金跃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跃新能源”）系金贝能源的全资子

公司，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新富、李国妹夫妇的控制。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金跃新能源为公司关联方。 

陆海良系金贝能源实控人李新富、李国妹夫妇关系密切家庭成员、间接持股

金贝能源，且担任金贝能源唯一股东杭州桑尼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金贝能源、金跃新能源依法存续且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

结算，具备良好的商业信用、履约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 2024 年度预计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

保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协议按照一般

商业条款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参考现行市场价格或由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

比率确定，付款安排、结算方式等按照公司一般业务合同条款确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公允为原则，与关联方签订相关合同并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主要为产品购销和厂房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金贝

能源主要从事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业务，现阶段主要从事国内分布式光伏电站的

建设；金跃新能源系金贝能源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光伏电站投资开发运营项

目。 

金贝能源在其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采购光伏逆变器、光伏

储能系统，采购产品均为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及其储能系统的必要设备。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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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金贝能源具有对外采购的需求，而艾罗能源具备逆变器及储

能系统产品生产能力，能够满足金贝能源科技部分必要设备的采购需求，并且实

现快速响应，协助金贝能源一同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艾罗

能源在向金贝能源供应逆变器等产品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对大型光伏电站产品需

求、性能要求等信息的有效收集和反馈，能够促进艾罗能源大型光伏逆变器设备、

大规模光伏储能系统的开发，有利于艾罗能源进一步拓展新的产品线。 

此外，为了应对市场需求的持续变化，艾罗能源正积极开发新产品，并建设

新产品配套产线。艾罗能源向金贝能源租赁房屋，主要用于新产品线的研发、生

产和仓储。 

金跃新能源系金贝能源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光伏电站投资开发运营项目，

随着艾罗能源储能电池及逆变器扩产项目落成，金跃新能源利用其新厂房屋顶建

设了 2MW 屋顶电站项目，一方面，屋顶电站采用光伏发电系统，能够配合艾罗

能源产线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光伏储能系统的产品进行挂机测试、性能测试等工

作，模拟真实场景下的设备使用状态进行调试优化，有助于提升产品品质；另一

方面，艾罗能源采用光伏电站所发电能，能够解决部分用电需求，有助于降低公

司能源采购成本。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结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开展的日常经营业务，以公开、公平、公正、公允为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相关事项的董事会、监事

会会议文件及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已由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上述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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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预计的事项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未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产生较大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艾罗能源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7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刘   奇                   宁   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日  


